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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

政府社会保险协定的行政协议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大韩民国保

健福祉部为实施于 2012 年 10 月 29 日签订的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社会保险协定》（以下简称“协

定”），依据协定第十一条第一款，达成行政协议如下： 

 

第一条  定义 

本行政协议中的术语与协定中所使用的含义相同。 

                 

 第二条  表格与程序 

缔约两国经办机构将共同决定关于执行协定和行政协

议的必要表格与程序。 

 

第三条  协定第四条规定的期限 

一、根据协定第四条规定的“派遣”人员首次申请拟免

除在缔约一国法律规定的参保义务，申请期限从开始临时居

住在该缔约国之日起算，不超过 60 个日历月。 

二、考虑到工作的性质和情形，免除期限可延至 120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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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历月。 

三、在特殊情况下针对超过 120个日历月的期限，可予

以最后一次免除期限的延长，最长不得超过 36个日历月。 

四、对在协定生效日之前已在缔约一国工作的人员而

言，本条第一至第三款所提及的期限则始于协定生效之日。

协定生效前的时间不算在本条第一至第三款所提及的期限

之内。 

五、当事人永久居留在拟免除其适用法律规定的缔约国

的，不予免除。此规定亦适用于提出延长申请时。 

 

第四条  参保证明书 

由缔约两国经办机构依据协定第十三条开具的参保证

明书，将作为免除协定规定的人员在缔约另一国强制参保的

法定义务的依据。 

  

             第五条  申请程序 

一、首次免除期限申请程序 

（一）协定第四至七条以及第九条所提及人员的首次免

除期限应向缔约一国经办机构提出书面申请。 

（二）缔约一国经办机构审核通过后，向申请人出具证

明书。证明书样本见附件 1、2。 

 （三）缔约另一国经办机构将在申请人提交证明书的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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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暂时免除该申请人缴纳协定规定的社会保险费的法定义

务。 

   （四）申请人若在协定生效之日后到缔约另一国工作，

则应在其到缔约另一国工作之日起 3个月内向该国经办机构

提交证明书，该国经办机构将按证明书填写的免缴期限免除

其协定规定的社会保险费的法定缴费义务。在其到缔约另一

国工作之日 3个月后提交证明书的，该国经办机构将自申请

人提交证明书的次月起免除其缴费义务。免除期限前该申请

人将受缔约另一国法律规定管辖。 

二、延长期限申请程序 

（一）协定第四条所提及人员的延长期限的申请应在前

一次免除期限到期之前 3个月向缔约一国经办机构提出书面

申请。 

（二）缔约一国经办机构审核通过后，缔约另一国将决

定是否同意免除该申请人相关社会保险缴费义务。 

（三）缔约另一国经办机构将其决定通知缔约一国经办

机构。 

（四）缔约一国经办机构向申请人通知结果并根据缔约

另一国经办机构决定出具证明书。 

 

  第六条  表格的变更 

本行政协议所附的表格仅适用协定第十三条规定的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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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书，所附表格是本行政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表格的变

更不影响本行政协议的效力，任何表格的变更应及时通知对

方。 

 

  第七条  证明书信息的通报 

依据本行政协议开具的证明书信息（附件 3），缔约两国

经办机构应于次月通过约定的方式通报，信息形式为纸介质

信息和电子信息，便于两国国民及时办理协定规定的社会保

险缴费互免事宜。 

在证明书有效期限内，若申请人证明书内的相关信息

（如受雇单位名称变化、地址变更以及提前回国等）发生变

化，缔约两国经办机构应以纸介质信息和电子信息方式及时

互相通报变更信息。 

 

 第八条  行政协助 

依据协定第十二条规定所必须的行政协助，是指缔约两

国经办机构提供该行政协助所需要的一般人工和经办成本，

应免费提供，但两国经办机构达成共识的情形除外。 

 

第九条  生效、终止与修改 

本行政协议于协定生效时生效，直至协定终止之日。 

经缔约两国主管机关同意后本行政协议可补充或更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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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法律义务 

本行政协议将只在协定及缔约双方各自法律规定的框

架内适用。 

本行政协议并不产生协定及缔约双方各自法律规定的

框架以外的任何有法律约束力的新义务。 

 

本行政协议，中方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在北京签署，

韩方于 2012 年 12 月 26 日在首尔签署，一式两份，每份均

用中文、韩文和英文写成，三种文本同等作准。如果对文本

的解释产生任何歧义，以英文本为准。 

 

   中华人民共和国                   大韩民国 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              保健福祉部 

       代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表 


